
实验室危险化学废物处理实施细则（试行） 

 

为规范和加强实验室排污管理，防止实验室产生的危险废物污染

环境，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章  管理机构 

第一条  学校设立实验室安全小组，统筹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处理及监

督检查。日常具体工作由实验室管理员负责。 

第二章  危险化学废物及分类 

第二条  实验室危险化学废物是指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化

学废物，包括具有各种毒性、腐蚀性、易燃性、易爆性和化学反应性

的化学废物。 

第三条  暂按下列类别收集和处理实验室产生的危险化学废物：一般

化学废液、剧毒化学废液、废旧化学试剂、废旧剧毒化学试剂、化学

固体废物、瓶装化学气体等。 

第三章  危险化学废物收集 

第四条  实验室应将产生的各类危险化学废物暂时分类收集并合理

存放，实验室管理员将不定期地统一组织收运和消纳处理。 

第五条  危险化学废物的分类收集和存放 

1．一般化学废液 

（1）盛装化学废液的容器应是专用收集桶或旧试剂瓶，不得使用敞

口容器存放化学废液。容器上应有清晰的标签，瓶口密封。容器不得

渗漏，不得密封不严或破损。 



（2）一般化学废液分三类废液收集桶收集和存放，即：含卤有机物

废液、一般有机物废液、无机物废液。此三类废液收集桶由学院负责

统一购置，并分三类印制标签。 

（3）废液收集桶应随时盖紧，放于实验室较阴凉并远离火源和热源

的位置。 

（4）倒入废液收集桶的主要有毒有害成分必须在《一般化学废液登

记表》上登记，写明有毒有害成分的中文全称，不可写简称或缩写。

桶满后（不可过满，须保留 1/10 的空间），将登记表粘贴在相应的桶

上，管理员联系回收公司收运。 

（5）倒入废液前应仔细查看该废液桶的《一般化学废液登记表》，确

认倒入后不会与桶中已有的化学物质发生异常反应（如产生有毒挥发

性气体、剧烈放热等），否则应单独暂存于其它容器中，并贴上标签。 

（6）不可将剧毒物质倒入上述三类废液收集桶。 

2．剧毒化学废液 

实验室产生的剧毒废液，暂存在单独的容器中，不可将几种剧毒

物质废液混在一个容器中，按剧毒试剂管理的规定进行妥善保管。拟

处理时，填写《剧毒化学废液登记表》，待统一处理危险化学废物时

进行收运。 

3．废旧化学试剂 

废旧化学试剂（固体或液体）在原瓶内存放，保持原有标签，必

要时注明是废弃试剂。拟处理时，填写《废弃化学试剂登记表》，待

统一处理危险化学废物时进行收运。 



4．废旧剧毒化学试剂 

废旧剧毒化学试剂（固体或液体）在原瓶内存放，保持原有标签，

必要时注明是废弃试剂，并按剧毒试剂管理的规定进行妥善保管。拟

处理时，填写《废弃剧毒化学试剂登记表》，待统一处理。 

5．化学固体废物 

化学固体废物主要是化学实验所产生的反应产物及吸附了危险

化学物质的其他固体等，产生这些固体废物应随时贴好标签。拟处理

时，填写《化学固体废物登记表》，待统一处理危险化学废物时进行

收运。 

6．瓶装化学气体 

瓶装化学气体主要是钢瓶中的压缩化学气体，拟废弃时需单独与

生产气体的专业厂家或专门的危险气体处理机构联系。 

第四章  附  则 

第六条  实验室危险化学废物处理费用原则上实行学院、实验室共同

承担的办法。根据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仅生态方向涉及实验的实际情

况，暂定由危险化学废物产生者（即实验课题组）承担处理费用。亦

即：谁产生，谁处理的原则。 

第七条  《一般化学废液登记表》、《剧毒化学废液登记表》、《废弃化

学试剂登记表》、《废弃剧毒化学试剂登记表》、《化学固体废物登记表》，

均可在实验室与设备管理部网站下载。 

第八条  为节约危险化学废物处理费用，要求： 

1．不将无毒无害的废液和废旧试剂当作危险废物处理； 



2．应尽可能对大量使用的有机溶剂自行回收提纯再利用； 

3．应尽可能对某些有毒有害废液进行无害化处理； 

4．对剧毒废液和废旧剧毒化学试剂，能利用化学反应进行解毒或降

毒处理的应尽量进行无害化处理； 

5．多余的、旧的但尚可使用的试剂尽量不当作危险废物处理，应与

其他实验室进行有偿或无偿转让。 

第九条  实验室产生的危险废物，必须按本实施细则进行规范操作。

对违反本实施细则将危险废物随意倾倒、堆放、处置危险废物者，一

经查实将予以严处。 

第九条  本实施细则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